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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根据《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和《贵州瓮安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现将 2024

年度信息披露情况报告如下。

本年度报告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已

经贵州黔正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本行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完

整。

一、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概况

（一）基本信息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瓮安农商银

行”）于 2013年 10月 28日改制开业。2024年末，本行内设

综合办公室、人力资源部等 10 个部室和小微企业服务中心

等 5个中心，下辖营业部、花竹支行等 14个支行和 11个分

理处。

注册地址：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雍阳办

事处城北社区河西北路 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25080671516Y

金融许可证号：B0375H352270001

注册资本：64,204.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 都

邮政编码：55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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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854-2621092

（二）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

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

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

行卡业务（借记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

保管箱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需行政许可，凭相关许可证经营）。

（三）各分支机构营业场所

序号 机构全称 地址

1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雍阳办事

处城北社区河西北路 1号

2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花竹支行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雍阳镇中

心路 30号

3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雍阳支行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雍阳镇金

龙社区环西路 12-7号楼

4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猴场支行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猴场镇

5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江界河支行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江界河镇

渡江社区

6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银盏支行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银盏镇麒

龙财富中心

7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永和支行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永和镇垛

丁街上

8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岚关支行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岚关乡岚

关街上

9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珠藏支行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珠藏镇珠

藏街上

10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玉山支行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玉山镇玉

山街上

11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文支行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天文镇天

文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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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务会计报告

（一）2024年度基本经营及财务执行情况

1.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构成情况

（1）资产方面，各项资产总额年末为 1233105.33万元，

较年初增长了 72643.74 万元，其中：各项贷款年末余额为

833105.04万元，较年初增长-4537.27万元。

12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坪支行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中坪镇街

上

13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平定营支行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平定营镇

街上

14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建中支行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建中镇建

中街上

15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茅坡支行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瓮水新庄

社区文峰中路 251号 12幢 1-1号

16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城南分理处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雍阳镇文

峰南路军民小区 1号楼

17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瓮水分理处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雍阳办事

处文峰社区塔北巷 27号 1幢 1-37.38.39.40号

18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红军路分理处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瓮水办事

处花竹社区红军路 1号

19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草塘分理处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猴场镇和

平路

20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古邑分理处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猴场镇下

司社区猴场会议会址陈列馆对面

21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白水河分理处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永和镇车

地村

22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部新城分理处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雍阳街道

办事处映山红社区 1栋 1单元 1号门面

23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白沙分理处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白沙乡白

沙村白沙计生站旁

24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木老坪分理处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木老坪乡

街上

25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鱼河分理处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鱼河乡街

上

26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高水分理处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珠藏镇市

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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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债方面，各项负债总额为 1124532.81万元，较

年初上升 69980.13 万元，其中：各项存款年末余额为

1028023.86万元，较年初增加 68843.62万元。

（3）所有者权益方面，所有者权益年末余额为 108572.52

万元，较年初增加 2663.61万元，其中：股本金余额为 65512.83

万元，资本公积为 4292.19万元；盈余公积为 8154.46万元，

一般准备余额为 17410.62万元，未分配利润 12372.52万元。

2.不良贷款情况

按贷款五级分类口径统计：不良贷款余额为 35834万元，

不良率 4.30%。

3.财务指标执行情况及分析

（1）各项收入情况

本年度各项收入 59246.73 万元，其中：利息收入

52287.86万元，金融机构往来收入 1706.64 万元，手续费及

佣金收入 456.14万元,其他业务收入 337.07万元，投资损益

4203.78 万元、资产处置损益 41.99 万元，其他收益 6.92 万

元，营业外收入 206.33万元。

（2）各项支出情况

本年度各项支出 55617.38万元,其中：利息支出 17866.62

万元，金融机构往来支出 1090.29万元，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966.75 万元，业务及管理费 13876.27 万元，其他业务支出

38.11万元，税金及附加 312.10万元，信用减值损失 20834.22

万元，营业外支出 633.02万元。

（3）税金缴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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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 2024 年共计缴纳各项税费 1404.14万元，其中缴

纳个税 272.95 万元，企业所得税 354.24 万元，抵债资产相

关税费 16.05万元，印花税 21.36万元，房产税 205.14万元，

土地使用税 13.54万元，增值税 473.69万元，其他税费 47.17

万元；补缴 2023年各项税款及滞纳金 3774.03万元；计提未

缴纳税金 4835.05万元（城市维护建设税 0.01万元、教育费

附加 0.07万元、地方教育附加 0.05万元、印花税 6.93万元、

企业所得税 4258.37万元、简易计税 158.95万元、代扣代缴

个税 249.25 万元、简易计税 158.95 万元、土地增值税 2.47

万元）。

（4）资产减值准备提取情况

2024 年末，各项资产减值准备余额 63919.60 万元，其

中：贷款损失准备余额 63789.22万元。

（5）监管指标及其他财务指标完成情况

2024年末，我行资本净额 110417.28万元，核心一级资

本充足率 12.30%，较上年末下降 0.89 个百分点；资本充足

率 13.42%，较上年末下降 0.90 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

177.70%，较上年末上升 10.08个百分点。流动性比例 60%，

较上年末上升 5.94 个百分点。非同业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

8.56%，较上年末上升 0.28个百分点。成本收入比 35.57%，

较上年末下降 2.49个百分点。

（二）薪酬分配情况

本行根据《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行社工资管理规定》（黔

农信办发〔2023〕30 号）相关规定，制定《贵州瓮安农村



- 6 -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资管理规定》（瓮农商发〔2023〕

294 号），2024 年发放职工工资总额 6680.56 万元，其中

基本薪酬 1986.63 万元，占比 29.74%，绩效薪酬 4473.28

万元，占比 66.96%，内退人员生活费 220.65 万元，占比

3.3%。发放的基本薪酬中，领导人员基本薪酬 106.41 万元，

员工基本薪酬 1880.22 万元；发放的绩效薪酬中，领导人

员绩效薪酬 171.29 万元，员工绩效薪酬 4301.99 万元。根

据《贵州省农村信用社绩效薪酬延期支付及追索扣回管理

办法（黔农信办〔2021〕344 号）及《贵州瓮安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绩效薪酬延期支付及追索扣回管理办

法》（瓮农商发〔2024〕229 号）的规定比例计提延期支

付，2024 年度共计提绩效薪酬延期支付 295.13 万元。

三、公司治理情况

（一）股本金及股东情况

2024 年末，实收股本总额为 65512.83 万元，股东户数

1583户，其中：法人股东 28户，持股总额为 48540.31万元，

占比 74.09%；职工股东 350 户，股本金 7003.1 万元。占比

10.69%；其他自然人股东 1205户，股本金 9969.42万元，占

比 15.22%。报告期内，本行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二）最大十户股东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企业法人名称

认购股份数

原持有股份 新认购股份 合计 占总股份比例

1
贵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州贵

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204.00 0 14,204.00 22.12

2 瓮安县粮油储备库 4,498.57 0 4,498.57 7.01

3 贵州麒龙置业有限公司 3,180.12 0 3,180.12 4.95

4 贵州省瓮安磷矿 3,137.09 0 3,137.09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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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最大十户股东及持股份额情况无变化。

（三）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是本行的权力机构，依法负责决定本行的发展

规划、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审议批准董事会报告和监事会

报告，审议批准股权激励计划方案、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

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对本行增加或者减

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者上市作出决议，对本行的合并、

分立、解散、清算及变更组织形式以及收购本行股份作出决

议、对聘用和解聘为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定期法定审计的会计

师事务所作出决议，修改本行章程，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

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审议批准股

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议事规则，审议批准法律法规、监

管规定和本行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本行共召开一次股东大会。

2024年 8月 21 日在本行 13楼会议室召开了 2023年度

股东大会，会议实到股东及代理人 48 人，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 15112 万股，占本行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62.04%，会议审议了《瓮安农商银行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瓮安农商银行 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瓮安

农商银行 2023年度财务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4年度财务预算

方案》《瓮安农商银行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关于向

5 瓮安县物资供应有限公司 2,156.12 0 2,156.12 3.36

6 瓮安县大金星蔬菜专业合作社 1,965.87 0 1,965.87 3.06

7 瓮安县永和镇观溏村文和种植专业合作社 1,828.23 0 1,828.23 2.85

8 瓮安县珠藏镇桐梓坡蔬菜专业合作社 1,777.8 0 1,777.8 2.77

9 瓮安县中坪镇中兴蔬菜专业合作社 1,600.86 0 1,600.86 2.49

10 贵州省瓮安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507.96 0 1,507.96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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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支付股息的议案》《关于调整一般风险准备的议案》

《瓮安农商银行章程修正案》《瓮安农商银行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瓮安农商银行董事会议事规则》《瓮安农商银行监

事会议事规则》《瓮安农商银行股东权利义务手册》《瓮安

农商银行大股东管理办法》《瓮安农商银行股东利益冲突管

理办法（试行）》《瓮安农商银行中小股东沟通机制管理办

法》《瓮安农商银行股东问询机制管理办法》《瓮安农商银

行股东黑名单管理制度》《瓮安农商银行员工业务操作行为

管理“二十八条禁令”》《瓮安农商银行从业人员高标准职业

道德准则》《瓮安农商银行中长期整体风险处置规划方案》

《熊伟同志不再担任瓮安农商银行董事的议案》《选举陈都

同志为瓮安农商银行董事的议案》等 21 个议案，会议采取

投票表决，赞成票 48票，赞成股份数 15112万股，反对票 0

票，反对股份数 0万股，弃权票 0票，弃权股份数 0万股，

会议审议通过了 21个议案。

贵州澜沧律师事务所秦雪峰、胡雨彤 2名执业律师对股

东大会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决议表决程序及内容

的合法性、表决结果的有效性等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四）董事会

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承担经营管理最终责任，并在

法律法规、监管规定以及本行公司章程赋予的职权范围内行

使职权。职责主要包括：决定本行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制定支农支小发展战略并监督战略实施；制定本行风险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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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政策；制定资本规划；制订增加或

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者其他证券及上市的方案；制

订本行重大收购、收购本行股份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

更公司形式的方案；制订章程修改方案，制订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审议批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

则；审议批准对外投资、资产购置、资产处置与核销、资产

抵押、关联交易、数据治理等事项；负责信息披露；按照监

管规定，聘任或者解聘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奖惩

事项，监督高级管理层履行职责；定期评估并完善本行公司

治理；维护金融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承担股

东事务的管理责任等。

截至 2024 年末，本行董事会共有董事 5 人，其中：董

事长陈都，职工董事李启富，独立董事梁贵印，股东董事顾

吉萍、赵明昌。

陈都，男，苗族，籍贯贵州荔波，1985年 12月出生，

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现任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梁贵印，男，汉族，籍贯山东曹县，1959年 12月出生，

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现任贵州恩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李启富，男，汉族，籍贯贵州瓮安，1980年 1月出生，

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现任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纪律检查室主任，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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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吉萍，女，汉族，籍贯贵州瓮安，1971年 7月出生，

群众，本科学历，现任贵州麒龙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贵州

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

赵明昌，男，汉族，籍贯贵州瓮安，1972年 1月出生，

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现任瓮安齐鑫置业有限公司经理，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

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合规与关联

交易控制委员会、提名与薪酬管理委员会、战略与三农金融

服务委员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成立了董事会办公室。

报告期内，董事会能够认真履行职责，维护本行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2024年，按照《章程》和《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共召开董事会会议 15 次。

审议并通过了《瓮安农商银行非信贷资产减值损失准备达标

规划》《瓮安农商银行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瓮安

农商银行风险偏好陈述书》《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补充医疗保险管理办法》《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基本薪酬管理办法（修订）》《贵州瓮安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绩效薪酬延期支付及追索扣回管理办

法（修订）》《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绩

效薪酬总额管理办法》等 69 项议案。董事会下设的专门委

员会，均尽职尽责，规范运作，为董事会决策提供了有效支

持。

（五）独立董事工作情况

本行独立董事充分发挥独立履职作用，从维护存款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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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的角度，

诚信、独立、勤勉履行职责。独立董事立足宏微观环境，结

合发展实际，为本行的业务发展、风险管理、内控建设等工

作提出了专业化意见建议。独立董事对股东大会、董事会讨

论事项，尤其是信息披露、利润分配、关联交易等可能对本

行、中小股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事

项均发表了客观、公正的独立意见，切实提升董事会决策的

科学性和有效性。本行独立董事能够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履职，2024 年在本行的工作时间不少于 15个工作日，积极

参加董事会相关会议，出席董事会的出席率为 100%,出席董

事会会议情况符合监管规定。

（六）监事会

监事会是本行的内部监督机构，对股东大会负责，主要

职责包括：监督董事会确立稳健的经营理念、价值准则和制

定符合本行情况的发展战略；对本行发展战略的科学性、合

理性和稳健性进行评估，形成评估报告；对经营决策、风险

管理和内部控制等进行监督检查并督促整改；对董事的选聘

程序进行监督；对本行薪酬管理制度实施情况及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进行监督；对本行业务，尤其

是新业务、新产品的管理制度、操作流程、关键风险环节和

相关管理信息系统等内部控制情况进行监督等。

截至 2024 年末，本行监事会成员共有 5 人，其中：监

事长罗廷军，职工监事刘雷，外部监事张波、高湘虹，股东

监事兰美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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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廷军，男，布依族，籍贯贵州平塘，1974 年 10 月

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现任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2.刘雷，男，苗族，籍贯贵州都匀，1989年 11月出生，

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现任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稽核审计部副经理。

3.张波，男，汉族，籍贯贵州瓮安，1991年 7月出生，

群众，本科学历，现任贵州渡桥律师事务所法定代表人、瓮

安县雍阳办事处雍江社区法律顾问、瓮安县人民检查院听证

员、瓮安农商银行外部监事。

4.高湘虹，女，汉族，籍贯贵州瓮安，1990 年 11 月出

生，群众，本科学历，现任贵州鑫企航财税管理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贵州尚品盛木业发展有限公司会计、瓮安农商银

行外部监事。

5.兰美伦，男，汉族，籍贯贵州瓮安，1972年 9月出生，

中共党员，大专学历，现任岚关乡茶海村村委会副主任、贵

州省黔桂茶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岚关乡茶海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瓮安农商银行股东监事。

会议审议通过了《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 年度工作报告》《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2024年版）》《瓮安农商银行监

事会 2024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分解落实责任清单》《贵州瓮

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 2023 年度履职评

价报告》《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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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履职评价报告》《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高级管理层 2023 年度履职评价报告》《瓮安农商银行

关于流动性风险管理专项审计的报告》《瓮安农商银行关于

支付敏感信息保护专项审计的报告》《瓮安农商银行关于

2023年度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审计情况的报告》《瓮安农商银

行关于 2023年征信业务管理专项审计情况的报告》等 19项

议案。听取了《瓮安农商银行关于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管理情

况的审计报告》《瓮安农商银行关于不良信贷资产问责制度

执行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瓮安农商银行关于 2023 年度

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专项审计的报告》《瓮安农商银行员

工负债排查情况专题报告》《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季度整体风险分析报告》等事项 43个。

（七）外部监事工作情况

截至 2024年末，本行外部监事 2人。按照本行《章程》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

相关要求开展工作。

一是参加监事会会议 4次，审议了《贵州瓮安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度工作报告》《贵州瓮安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2024年版）》

《瓮安农商银行监事会 2024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分解落实责

任清单》《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

2023年度履职评价报告》《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会监事 2023 年度履职评价报告》《贵州瓮安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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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层 2023年度履职评价报告》

等 19项议案。

二是参加监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 4次，审议了《贵州

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 2023 年度履职

评价报告》《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监

事 2023 年度履职评价报告》《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高级管理层 2023 年度履职评价报告》《提名与薪

酬委员会 2024年度工作计划》《瓮安农商银行关于 2023年

度延期绩效薪酬管理情况的审计报告》《瓮安农商银行关于

2023年度工资政策执行情况审计报告》等 6项议案。

三是参加监事会监督委员会 3次，审议听取了《瓮安农

商银行关于流动性风险管理专项审计的报告》《瓮安农商银

行关于支付敏感信息保护专项审计的报告》《瓮安农商银行

关于 2023 年度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审计情况的报告》《瓮安

农商银行关于 2023 年征信业务管理专项审计情况的报告》

等 10项议案。

（八）高级管理层

高级管理层是本行的执行机构，对董事会负责，同时接

受监事会监督，并根据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公司章程，在

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开展经营管理活动，积极执行股东大会及

董事会决议。本行行长主持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主要职责包

括：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本行年度计划和投资方案；拟订

本行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拟订本行的基本管理制度；拟

定本行职工的工资、福利、奖惩、聘用和解聘方案；应当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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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董事会、监事会要求，及时、准确、完整地报告本行经营

业绩、财务状况、风险状况等经营管理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等。行长在行使上述职权时，属于本行党委参与重大问题决

策范围的，应当事先听取本行党委的意见。

截至 2024年末，本行高级管理层共有 3人履职，其中：

代为履行行长职责姚晴启，副行长彭光斌、顾大建。

1.姚晴启，男，布依族，籍贯贵州荔波，1985年 1月出

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现任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代为履行行长职责。

2.彭光斌，男，汉族，籍贯贵州瓮安，1981 年 10 月出

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现任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行长；

3.顾大建，女，汉族，籍贯贵州瓮安，1983年 5月出生，

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现任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委员、副行长。

本行高级管理层认真贯彻董事会的经营决策，坚持合法

合规经营，以发展为重，以大局为先，带领全行干部员工真

抓实干，以业务发展为核心，努力开拓，自主创新，稳步推

进本行的发展。

（九）薪酬情况

2024年，本行董事会成员 5人，其中陈都、李启富为内

部员工，2024 年从本系统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 74.1 万元，

梁贵印、顾吉萍、赵明昌为外部董事，2024年从本系统获得

的税前报酬总额 9万元；本行监事会成员 5人，其中罗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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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雷为内部员工，2024 年从本系统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

67.94万元，张波、高湘虹、兰美伦为外部监事和股东监事，

2024年从本系统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 9万元；高级管理层人

员 3人，2024年从本系统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 126.14万元。

（十）部门设置及分支机构设置情况

1.截止 2024年末,本行内设 10个部室 5个中心,即财务统

计部（资金运营中心）、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部）、稽核

审计部、科技信息部、普惠金融部、合规风险部、纪律检查

室、安全保障部、综合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基建办公室）、

运营服务部；不良资产清收中心、小微企业服务中心、雍阳

个人（新市民）客户服务中心、瓮水个人（新市民）客户服

务中心、单位职工服务中心。

2.本行下辖营业部以及花竹支行、雍阳支行、银盏支行、

猴场支行、平定营支行、珠藏支行、天文支行、玉山支行、

江界河支行、永和支行、建中支行、中坪支行、岚关支行、

茅坡支行等 14 个支行和瓮水分理处、城南分理处、红军路

分理处、白沙分理处、高水分理处、鱼河分理处、木老坪分

理处、白水河分理处、东部新城分理处、草塘分理处、古邑

分理处等 11个分理处。

3.员工情况

2024 年末全行在编在册员工 300 人,其中：在岗合同制

员工 258人,内退人员 21人,劳务派遣制员工 3人，劳务外包

18人，其中：退休 2人。

（十一）公司治理情况评价

报告期内，本行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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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党

委核心领导、股东大会科学决策、董事会战略引领、高管层

执行落实、监事会依法监督”的公司治理机制，明确各自的职

责权限，遵守各自议事规则，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分工协

作、密切配合、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做到不缺位、不越位、

不集权、不越权，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

化股东股权管理，强化关联交易控制，建立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规范信息披露行为，增强本行公司治理自我规范、自我提高、

自我完善的能力，提高治理水平，形成规范治理的长效机制，

建设具有“特色鲜明、权责清晰、科学有效”的现代金融企业，

现公司治理水平正在逐步提升。

四、本行面临的各类风险及风险管理情况

2024年，本行继续强化内控管理，完善内控制度，有效

防范风险，各项业务发展呈现良好态势，资产质量进一步提

升，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

（一）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对风险的监控能力

本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业银行法》等有关规定，制定了本行董事会议事规则，董

事会设立了风险管理委员会、合规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并制定了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

和工作职责；本行高级管理层由一支专业知识扎实、从业经

验丰富的高管人员组成，高管人员均具备多年从业经验，此

外，本行设立了合规风险部，专门从事本行的风险分析和监

测。

（二）风险管理的政策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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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风险管理政策涵盖风险管理的各个方面，并保持连

续性、稳定性和适应性，对已经开展的业务全面覆盖；保持

适当的风险管理限额和能够承担的风险水平；具备风险的识

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程序；明确采取的压力测试的情形和

范围；设立风险信息的报告路径；制定对重大风险和突发风

险的应急处理预案，始终把全行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

内。建立风险、合规、管理三道防线，总行各职能部门和各

营业网点为第一道防线，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和合规风险

部为第二道防线，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稽核审计部为第三道

防线。

（三）风险计量、检测和管理信息系统

一是由风险合规部牵头进行风险管理，对信用风险、市

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及声誉风险等各类风险进行

持续、统一的监测、分析和报告；二是制定了识别、计量、

监测和管理风险的制度、程序和方法，对主要资产业务贷款，

采取了贷款五级分类管理、信用评级等管理机制；三是针对

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情况及时修改和完善风险控制的制度、方

法和手段，并制定应急预案。

（四）内部控制和全面审计情况

一是明确指定合规风险部为内控管理职能部门，牵头内

部控制体系的统筹规划、组织落实和检查评估，并按年开展

内部控制评价工作；二是抓好离任审计工作。对干部任职期

间业务经营、内部管理、制度执行、廉洁从业等方面情况进

行了审计；三是加强专项审计工作。开展了年度工会经费管

理情况、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执行情况、反洗钱、案件防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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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项专项审计工作，对相关业务真实性、合规性进行现场检

查，查找存在问题及风险点，提出合理工作建议与意见，规

范业务操作流程，提高风险防控能力；四是开展全面风险审

计项目。对营业部、雍阳支行、花竹支行、银盏支行（含鱼

河分理处）、永和支行（含白水分河分理处）、白沙分理处、

中坪支行、平定营支行、小微企业服务中心、商户服务中心、

高水分理处等 11个机构近三年经营管理情况进行了全面风

险管理审计，作出客观评价，提出工作建议，并督促落实问

题整改。五是开展重要岗位人员离任（岗）审计项目。有序

开展相关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对被审计对象作出客观评价。

涉及审计对象 40 人次。其中：岗位调整 23 人次，提拔 11

人次、强制休假 6人次。六是坚持做好其他日常工作的检查。

（五）各类风险管理情况

1.信用风险状况

2024 年度，不良贷款余额为 35970.71 万元，不良率

4.32%。

2.市场风险状况

（1）本行作为全国自律机制基础成员，严格根据《瓮

安农商银行市场风险管理办法》开展市场风险的管理工作，

为适应利率市场化改革和管理需要，结合《瓮安农商银行人

民币存款利率定价管理办法》《瓮安农商银行贷款利率定价

管理办法》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客户信用等级、贷款期限、贷

款产品类别、行业、担保方式等多个维度，结合分支机构同

业竞争激烈程度执行差别化利率，全面提升本行应对市场风

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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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人民银行〔2021〕第 3号公告及省联社要求，

明确规定客户经理在与客户对接的过程中，履行利率水平及

计算方法的告知义务，并提示浮动利率贷款年化利率将随

LPR 的变动而发生变化。

3.流动性风险状况

本行 2024 年按季开展了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均能够

通过压力测试，主要流动性风险指标均在监管要求范围内，

总体流动性较为充裕,且流动性风险可控。主要一是本行存款

是以储蓄存款和企业存款等比较稳定的存款作为主要资金

来源。二是本行存款保持上升趋势，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三

是本行存、贷款余额保持均衡增长，符合审慎监管要求。

4.操作风险状况

2024年，本行继续按照监管部门及省联社要求，切实将

操作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认真组织实施操作风险识

别、评估和控制，开展操作风险点梳理和操作风险排查，对

操作风险关键指标按期进行监测，不断完善各项风险控制措

施，操作风险管理和案件隐患防控取得一定成效。

5.其他风险状况

（1）信息科技风险

2024年，本行信息科技风险整体可控，全年未发生重大

安全责任事故，各项系统运行平稳。

（2）声誉风险

本行为了使声誉风险管理工作日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先后制定下发了《瓮安农商银行声誉风险管理办法》《瓮安

农商银行声誉风险应急预案》《瓮安农商银行网络舆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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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等文件，明确了声誉风险管理的原则、组织架构及相

应职责、管理内容、管理流程和声誉风险识别、评估、控制、

监测机制以及声誉风险处置机制等。2024年，本行按照文件

要求，加强网络内容建设，特别是对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

微博、抖音等新媒体的监管，梳理和规范微信工作群，规范

干部职工网络言论，加强对政治类谣言、虚假信息等各种有

害信息的清理管控，积极掌握舆论主动权，壮大网络评论员

队伍，加强网上正面宣传，全年未出现负面舆情问题。

五、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本行 2024年末资本净额为 110417.28万元，按照《银行

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瓮安农商银行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等有关文件规定，最大单个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为

4994.00万元，占上季度末资本净额的 4.24%，未超过监管标

准规定的 10%；最大集团客户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为 11952.00

万元，未超过监管标准规定的 15%； 我行全部关联方授信

余额 15573.62 万元，占资本净额的 13.23%，未超过监管标

准规定的 50%。

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我行重大关联交易共计 6 笔，贷

款金额 13568.00 万元，贷款余额 13150.00 万元。其中 2024

年度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4 笔，主要是贵州源翼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向本行申请集团授信 12000.00 万元，并在授信项下

申请用信重组我行的存量债务，重组交易金额 11970.00 万

元，已于 2023年 12月 26日重组用信 4000万元后余下 7970

万元，其中：2024 年 1 月 9 日重组对象为贵州恒煜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重组贷款金额 990 万元；2024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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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对象为贵州鑫光矿业有限公司，重组贷款金额 990 万

元；2024 年 1 月 9 日重组对象为贵州源翼矿业集团有限公

司，重组贷款金额 5000 万元；2024 年 1 月 9 日重组对象

为贵州盛源磷业发展有限公司，重组贷款金额 990 万元。

上述 4笔重大关联交易经本行合规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

查后，于 2024年 1月 5日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六、年度重大事项等信息

（一）本年度监管部门处罚情况

2024年度，本行未受到监管部门处罚。

（二）小微企业服务情况

本年小微企业信贷投放累计 123234.20 万元、占累计投

放各项贷款的 20.92%,有贷款余额小微企业客户数 4976户，

贷款余额 278524.42 万元、占各项贷款余额 33.43%,2024 年

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5.61%，利率较上一年降低

0.41个百分点，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速-2.56%。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开展情况

1.组织架构及制度建设。体制建设上，在我行董事会下

成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统筹协调本行消保工作，委员

会由党委书记任主任委员，纪律检查室经理和一位外部股东

任委员，有力推动了消保工作的制度建设；制度建设上，我

行修订《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消费者权益保

护工作管理办法》（瓮农商发〔2024〕52号），建立消保内

控制度体系，逐步完善消保相关机制，为工作开展打好基础。

2.投诉处理情况。2024 年，我行共收到 30 笔投诉。其

中 12378转办投诉 22笔、96688转办投诉 6笔、省联社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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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 2笔。因金融机构管理制度、业务规则与流程引起的投

诉 16 笔，因债务催收方式和手段引起的投诉 7 笔，因服务

态度及服务质量引起的投诉 2笔，因金融机构服务设施、设

备、业务系统引起的投诉 2笔，因自主选择权引起的投诉 3

笔。相关业务管理部门结合投诉反映问题，从根源查找金融

产品或服务的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从管理制度、运营机制、

操作流程、协议文本等层面进行整改优化，并及时向消保部

反馈整改工作情况，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消费者金融知识宣传与教育工作情况。我行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围绕“金融为民谱新篇、守护权益防风险”主题，

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 500余场次。线上通过微信公众号等

渠道发布宣教内容 60 余篇，累计阅读量超 1 万人次；线下

走进社区、校园、企业等举办专题讲座 100余场，重点面向

老年人、青少年、新市民等群体普及反诈防骗、理性投资等

知识，惠及群众 3万余人。

附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

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4月 25日


